
附件4

 0.34510  1,259.15630  103,506,495.19960  1,240.42350

一、公司直销  0.00410  73.52930  101,524,890.40000  121.70390

二、保险专业代理  0.04080  343.34270  848,129.48660  228.69580

三、保险经纪 0.04190 204.42360 404,209.03900  639.49910

四、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 - - - -

五、互联网企业代理渠道 0.12120 351.09250 255,309.02000  47.22560

六、其他兼业代理渠道 0.00040 2.42350 - -

七、其他渠道 0.13670 284.34470 473,957.25400  203.29910

备注：

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年度经营数据

合计

1.本表按年度统计，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。团体意外险是指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，由保险公司以一份
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意外险。

2.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。统计保单件数时，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为一件。
3.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，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。

4.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。

5.本表自2024年起每年披露，首次披露时间为2024年4月30日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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